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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产品质量要求是产品必须满足的明确要求，包括功能、性能、可靠性、安全性、外观、包装等方面
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根据产品的使用环境、用户需求、行业标准等因素来确定；产品规范是武器装备
产品基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签订产品订货合同和军方双方对产品实施检验验收的依据，在产品生产和
采购中起着重要的技术保证作用。

    当前，产品规范的编写还存在着名称、内容、格式不统一，要求的内容不完整、不明确，检验规则
不合理或不好操作等问题，直接影响到产品规范的质量和执行效果；笔者结合多年来从事质量管理工作
以及审查产品规范的经验，对产品规范的编制进行探讨，希望对广大JDB和设计工作人员有所帮助。

1 产品规范的命名与编制依据

    产品规范早先称为技术条件，GJB
1362-1992《jungong产品定型程序和要求》开始引入“产品规范”一词，到GJB
2993-1997《武器装备研制项目管理》及此后发布的GJB 1362A-2007《jungong产品定型程序和要求》则完
全用“产品规范”替代了“技术条件”一词；但目前仍有一些行业继续沿用“技术条件”这一名称，并
相继发布了有关技术条件编写规定的国家军用标准，如GJB
4812-1997《电子对抗装备产品总技术条件编写规定》、GJB
1621.5A-2008《技术侦察装备通用技术要求第5部分：技术条件编写要求》等；笔者认为，GJB
2993-1997、GJB 1362A-2008属于顶层标准，其它相关国家军用标准必须服从于以上标准，应将武器装备
研制过程中生成的规定产品技术要求及其符合性检验内容的设计文件统一称为“产品规范”。

    产品规范最早按照《国家军用标准编写的暂行规定》中“第二篇规范的编写”的要求编写；GJB 29
93-1997发布实施后，由于与之配套的相关支撑标准迟迟没有制定发布，产品规范仍按《规范的编写》及
其后的GJB 0.2-2001《军用标准文件编制工作导则第2部分：军用规范编写规定》的要求编写；由于GJB 0.
2-2001规定的是国家军用标准中军用规范的编写要求，标准中不少规定如引用文件的处理等内容对产品
规范的编写不是很合理、很科学，使得产品规范某些要求和规定不具体，影响到产品规范的可操作性和



执行效果，GJB 6387-2008《武器装备研制项目专用规范编写规定》作为GJB 2993-1997、GJB
3206-1998《技术状态管理》的支撑性标准，是编写产品规范的依据。对比GJB 6387-2008和GJB
0.2-2001,两项标准虽有不少相同之处，但差异也很明显；主要是GJB 6387-2008在产品规范第1章“范围”
中增加了“实体说明”，可在该部分描述产品在武器装备项目中所处的层次和产品的组成，不必再在第3
章“要求”中另设“概述”一节来描述产品的组成；有关引用文件的表述规则更加科学，通过注日期引
用和摘抄引用文件的相关内容，可使产品规范各项要求更加具体，检验方法更加明确，更具可操作性；
“要求”的项目设置更加全面，各项要求的描述和提示更全面、更详细，有利于产品规范编制，审查人
员理解；比较而言，GJB 6387-2008的规定更科学、更合理。

2 产品规范的适用对象和编制时机

      GJB 3206A-2010《技术状态管理》明确，（现GJB3206B-2022）可单独验收和交付的产品，除简单
产品外，通常都应编制产品规范；但在很多承制单位特别是一些研究所，在产品研制阶段没有针对可单
独验收并作为易损件、维修备件交付的单元、组件等编写产品规范，等到生产阶段维修备件或战储备件
计划下达后，再组织技术人员编写相关单元、组件的产品规范，并由军代表审签；笔者认为，即使没有
维修备件订货，承制单位也应针对构成产品的各个单元或组件编写产品规范，明确各项技术要求、检验
方法和检验规则，以满足生产和检验的需要。

      GJB 6387-2008规定，产品规范一般在工程研制阶段早期开始编制，随着研制工作进展逐步完善，
到产品正式生产前批准定稿；在实际工作中，作为产品技术状态文件之一的产品规范在初样研制阶段就
应开始编制并基本形成，在正样研制阶段根据产品技术状态变化情况进行完善，到设计定型（鉴定）时
正式定稿，并在生产定型阶段根据产品试生产期间实施情况和产品设计更改情况进行修订完善，到生产
定型（鉴定）时最终定稿。

3 产品规范核心内容的编写3.1 第3章“要求”的编写3.1.1 “要求”的确定

    产品规范第3章“要求”的项目和内容通常根据产品研制总要求、研制任务书、研制规范或技术协
议书确定，并确保其与以上文件的技术内容相协调；但在产品规范编写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以下问题：如
以上文件规定的要求覆盖要素不全、描述不标准不规范；给出的性能指标余量太大，产品实际性能远高
于规定指标要求；所实现的功能比以上文件规定的功能有所增加等等，此时如果全盘照抄以上设计输入
文件的要求肯定不妥，而应在符合以上设计输入文件的前提下，对相关要求进行补充和细化，并按照标
准化要求对相关内容进行重新编排、调整，或者重新描述，在需要设计中贯彻但一旦完成设计就不受制
造影响的设计约束或定性要求可不纳入产品规范；另外，在编制产品规范时应将产品的战术要求转化为
技术要求，并尽可能以可度量的性能特性来表示，以便于检验；对于无法检验的要求应选定可检验的代
用要求，不能规定既无法检验又无法代用的要求；目前，由于产品研制过程中多数产品没有按照GJB
2993-1997和GJB 3206A-2010的规定编制研制规范，产品规范即是产品设计定型或鉴定后检验验收的依据
，又作为研制阶段检验试验机和产品设计定型或鉴定考核的主要依据文件，许多仅与设计有关的要求全
部纳入了产品规范；随着装备研制工作的逐步规范，这种不合理的情况以后要尽量避免。

3.1.2 常用“要求”项目的编写

  a)     功能

    由于功能和性能并不一定完全一一对应，在产品规范中通常应规定产品的功能要求；这些功能应是
产品完成规定用途所必需的功能，包括在研制总要求、研制任务书或技术协议中没有规定，但在产品设
计中已经实现，与产品完成预定用途密切相关的功能。

  b)    性能

    性能要求主要规定产品完成规定用途所必须的性能特性要求，包括相应的参数值及其使用条件下的
允许误差，必要时还包括产品在意外条件下应具备的运行特征、防误操作措施等内容；对系统、分系统



或成套设备而言，在规定产品综合性能指标要求的同时，还应对其主要组成部分的有关性能指标作出规
定，并在系统、分系统、成套设备检验时对以上性能指标实施检验。

  c)     环境适应性

    环境适应性要求应规定产品在其寿命期内预计可能遇到的各种环境作用下不被破坏并能实现其预定
功能和性能的能力；目前多数产品规范在环境适应性要求中通常只给出产品的环境试验条件，笔者认为
除环境试验条件外，还应给出合格判据，采用诸如“产品在﹣40℃下应能正常工作，在﹣55℃下贮存应
不损坏”等来描述产品的环境适应性要求；在环境适应性要求项目编排顺序上通常应与第4章“验证”中
的环境试验项目顺序保持一致。

  d)    电磁兼容性

    电磁兼容性要求主演针对电子、电气和机电产品提出，以控制其电磁干扰的产生并提高其抗电磁干
扰的能力，确保设备在不影响其它设备正常执行规定功能的同时，设备本身在所处电磁环境中也能正常
工作；GJB 151A-1997《军用设备的分系统电磁发射和敏感度要求》规定了各类军用平台上的分系统和设
备的电磁干扰控制要求，并明确了各电磁发射和敏感度要求项目的适用范围和极限，包括其规定值与合
格判定；产品规范中电磁兼容性要求可采用“产品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GJB151A-1997中XXX(项目)设备的
要求”来表述，并根据产品特点和GJB 151A-1997中表2规定选择确定试验的项目。

  e)     可靠性

    可靠性要求一般应规定产品的可靠性定量要求；常用的可靠性指标主要有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
F）、失效前平均工作时间（MTTF）、可靠度（R）等；对于选用MTBF作为可靠性参数的产品，在产品
规范中一般应规定最低可接收值和规定值，至少应规定最低可接收值。

  f)      维修性

    维修性要求一般应规定产品的维修性定量要求；常用的维修性参数主要是平均修复时间（MTTR）
和最大修复时间；在产品规范中，在规定维修性指标时应明确维修级别；不同的维修级别，其MTTR值
完全不同；基层级MTTR是指在外场进行故障检测、故障定位并更换单元（LRU）或外场可更换模块（L
RM）的平均修复时间；中继级MTTR是指在内场进行故障检测、故障定位并更换内场可更换单元（SRU
）的平均修复时间；对电子设备，一般只提基层级MTTR要求。

  g)    测试性

    测试性要求一般应规定产品的测试性定量要求；常用的测试性参数主要有故障检测率、故障隔离率
和虚警率；在产品规范中，在给出测试性参数时必须明确指标的前提条件，即是机内自检的指标要求，
还是通过机内自检和地面自动测试设备综合诊断才能达到的指标要求；对机内自检，通常还应规定设备
机内自检的方式，包括上电自检、周期自检、维护自检等。

  h)     耐久性

    耐久性要求主要针对机电、机械产品提出；对于一次性使用的产品，除任务可靠性指标外，一般会
同时提出耐久性要求，而电子产品在MTBF外有的也会同时提出耐久性要求；耐久性的参数主要有首翻期
、翻修间隔期、总寿命、使用寿命、贮存寿命等。

  i)       安全性

    安全性要求通常以定性要求居多，主要作为设计要求在产品设计中贯彻落实，通常在系统规范、研
制规范中规定；产品规范中如果需要规定安全性要求，必须保证这些要求可检验。



  j)       互换性

    互换性要求规定产品实现尺寸和功能互换的产品层次，如“具有相同代号的零件、部件、组件，在
功能和尺寸上应能互换”等，不能简单地规定某一具体零部件的互换性要求。

   k)     运输性

    运输性要求一般只针对大型产品如导弹、发动机等提出，以避免超长、超高、超宽、超重造成的运
输困难，可对包装件的尺寸、重量等提出要求。

   l)       人机工程

    人机工程要求主要是设计要求，需要在设计中贯彻落实，通常在系统规范、研制规范中规定；产品
规范中如果规定人机工程要求，必须保证这些要求可检验。

  m)  电气特性

    电子产品通常应规定其电气特性要求，包括绝缘电阻或导体保护电流、绝缘介电强度等。

  n)     电源适应性

    应对用电设备提出电源适应性要求，保证设备在规定的输入电源特性条件下能正常工作或不损坏。
对于飞机上的所有用电设备，除以上要求外，还应考虑到与飞机供电系统的兼容性，保证设备用电负荷
变化不影响供电系统正常工作。航空产品应在产品规范中明确“本设备符合GJB
181A对用电设备的要求并使用符合GJB 181A标准的供电系统”，并对所用电源类型以及在供电系统正常
、非正常、应急、起动和转换工作状态时的性能要求作出规定。

  o)    接口

    接口要求一般包括功能接口和物理接口要求。功能接口要求主要指信号交联或数据交换要求；物理
接口要求主要指安装界面要求。产品规范主要针对外部接口作出规定，必要时也可包括内部接口要求。
接口要求一般可分为形式、格式、精度等要求，也可直接引用接口标准予以规定。接口关系比较复杂时
，可单独制定接口文件，并在产品规范中引用。

  p)    能耗

    能耗要求应在满足研制总要求、研制任务书、研制规范或技术协议要求的前提下，根据产品设计结
果计算后提出，以能耗的极限值或者范围来表示，同时应规定消耗能源的品种、参数。对电子产品，一
般应规定电源的品种、规格和功耗指标。必要时，还要规定产品主要组成部分的能耗指标。

  q)    尺寸

    尺寸要求应在满足研制总要求、研制任务书、研制规范或技术协议要求的前提下，根据产品设计结
果提出，明确产品各组成部分的具体尺寸及其公差要求（含与设备安装有关的尺寸），如果有表示尺寸
与公差的图样，可在产品规范中引用该图样或直接以图示的方式给出尺寸要求。

  r)      重量

    重量要求应在满足研制总要求、研制任务书、研制规范或技术协议要求前提下，根据产品设计结果
计算后提出，以重量极限值或者范围来表示，以利于产品检验结果的判定。在规定产品总重量的同时，
一般应规定产品各组成部分的重量要求。



  s)      标志和代号

    应对产品标志的位置、内容及其顺序和制作提出要求，并明确有关代号的编号方法、含义及印制要
求，如产品铭牌、标牌的位置、内容和格式，机箱面板上开关、插座、指示器的名称或代号标识，熔断
器座额定电流值的标注，电缆插头的标识，以及标志和代号的标注方法等等。注意不得将属于第5章的产
品包装储运等标志要求放在此处规定。

  t)      成套性

    成套性要求主要规定随机备附件、随机检测设备、随机工具、随机资料的项目名称、规格、数量，
按比例配备的应明确比例数。

  u)     保障性

    产品规范一般不规定保障性要求。

3.2 产品规范第4章“验证”的编写

 检验分类

    当前，常见的检验类别主要有鉴定检验或定型检验、质量一致性检验、首件检验等，常见的检验类
别组合有定型检验（或鉴定检验）和质量一致性检验，某些特定的产品选择鉴定检验、首件检验和质量
一致性检验组合。还有一些产品则将质量一致性检验进一步细分为出厂检验（又称验收检验、交收检验
、交付检验或逐批检验）、周期检验（又称定期检验、型式检验或例行检验）等其他类型或直接将其划
分为出厂检验和周期检验两组。检验分类可根据行业和产品特点，按照GJB 6387-2008所提出的4条原则综
合确定，保证检验结果能准确反映产品的实际质量水平，检验工作具有良好的效费比。其中质量一致性
检验或出厂检验为产品规范必选的检验类别。如果在产品规范中选择鉴定检验或定型检验，应根据产品
定型级别确定是定型检验还是鉴定检验，尽量避免笼统地称为“定型（鉴定）检验”。

 检验条件

    检验条件主要规定各种检验的环境条件。只有当环境条件等对检验结果有明显影响时才需要规定检
验条件，以保证检验结果的可靠程度和可比性。此前一些产品的产品规范中都会对检验的环境条件（含
电磁环境）、试验场所、供电电源等提出要求，有些要求并不是保证检验结果可靠性所需要的，额外增
加了检验的成本。

 定型（鉴定）检验

 定型（鉴定）检验的时机

    定型检验或鉴定检验是对产品质量进行全面的考核，以确认生产者是否有能力生产符合要求的产品
。产品规范中如果选择了定型检验或鉴定检验，必须明确检验的时机，如生产定型（鉴定）、转厂生产
、停产后复产、产品结构、材料和工艺发生改变时等。目前，由于装备研制过程中多数产品没有按照GJ
B 2993-1997和GJB 3206A-2010的规定编制研制规范而只有研制任务书或技术协议书，这些文件只规定了产
品的技术要求，没有规定相应检验规则和检验方法，一些层次比较低的产品往往将产品规范作为设计鉴
定考核的主要依据文件，在产品规范中规定的定型或鉴定检验的时机包括设计定型或鉴定，这是不合适
的。

 定型（鉴定）检验的项目

    定型检验或鉴定检验原则上应包括产品规范第3章中规定的所有项目。



 定型（鉴定）检验的合格判据

    定型检验或鉴定检验要求其所有样本的所有检验项目均符合产品规范第3章的规定要求，方可判定
型检验或鉴定检验合格；任一样本的任一检验项目不符合规定要求，判定型检验或鉴定检验不合格。

 质量一致性检验

 检验分组

    质量一致性检验是对产品的主要质量指标进行考核，以确认生产者在产品生产过程中能否保证产品
质量持续稳定。质量一致性检验通常分为A、B、C、D 4组，其中A组、B组检验类似出厂检验或验收检
验；C组类似周期检验或定期检验；D组类似寿命或可靠性试验。不少产品的产品规范将质量一致性检验
分为出厂检验（或验收检验、交付检验、交收检验）和定期检验（或周期检验、例行检验、型式检验）2
组。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主要检查产品外观、尺寸、重量、性能、功能、电气特性、电源适应性、能耗、成套性、
标志和代号、包装等是否符合产品规范的要求，在产品试生产阶段通常将环境适应性要求中高温工作、
低温工作、功能振动等纳入出厂检验。可根据产品特点对以上项目进行分组，A组主要检查产品外观和
主要性能特性，可采用全数检验，B组主要检查产品次要特性、环境适应性或比较复杂的检验项目，可采
用抽样检验。定期检验（C组）主要考核在持续生产中材料、工艺、加工和装配的稳定性对产品质量的
影响，如环境适应性、互换性、电磁兼容性等项目。用于定期检验的样品通常是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
中抽取，因此出厂检验的项目一般不再列入定期检验；D组检验是一种破坏性试验，一般指寿命试验。

 检验方式

    当前，jungong产品出厂检验多采用全数检验方式，但对批量大技术比较简单的产品可采用抽样检
验方式，一般采用GJB 179A-1996《计数抽样检验程序及表》中一般检验水平，通常采用一般检验水平Ⅱ
，当允许降低抽样方案的鉴别能力时可采用一般检验水平Ⅰ，当需要提高抽样方案的鉴别能力时可采用
一般检验水平Ⅲ。定期检验的抽样要特别注意产品的批量，对批量大的产品可采用GJB
179A-1996中特殊检验水平或GB/T
2829-2002《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中一般检验水平，通常采用GJB
179A-1996中特殊检验水平S-2或GB/T 2829-2002中一般检验水平Ⅱ。但对批量比较小的产品则无法按GJB
179A-1996或者GB/T 2829-2002执行。航空产品通常以定期、定批、定数量的方式来进行定期检验，这种
检验采用的是非标准抽样方案，风险很难控制。

 抽样方案

    如果规定采用抽样检验，在抽样方案前必须明确组批规则，然后明确抽样方案类型、检验水平、可
接收质量水平和缺陷分类。对于不同类别的缺陷应规定不同的可接收质量水平值，或对不同类别不合格
规定不同的不合格质量水平值。通常产品不得出现致命缺陷或A类不合格，严重缺陷的可接收质量水平
要比轻缺陷的低；B类不合格的不合格质量水平要小于C类不合格的不合格质量水平。同一检验组别内的
不同检验项目，其可接收质量水平或不合格质量水平也可不同。必须注意，选择检验水平与可接收质量
水平应协调一致，不得冲突；对缺陷分类规定要具体，将可能出现的缺陷汇总分类。

 合格判据

    对于抽样检验，实行逐批判定，可根据不同类别的可接收质量水平和GJB 179A-1996来判定。全数检
验通常采用逐台判定，只有产品所有检验项目均符合产品规范第3章的要求方可判定该产品出厂检验合格
；任一检验项目不符合规定要求，都判该产品出厂检验不合格。在逐台判定的同时，全数检验产品也会



规定产品的可接收质量水平，此时应根据检验结果计算出检验批次产品的百分不合格品率或不同类别缺
陷的每百单位产品缺陷数，当产品的百分不合格品率或不同类别缺陷的每百单位产品缺陷数高于给定的
可接收质量水平值时判该批产品合格，否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与GJB 0.2-2001不同，GJB 6387-2008没有
单设“复验”一节，因此在合格判据中应对不合格的处理要求作出规定，包括复验的条件、项目、次数
和结果的判定等等。

 检验方法

    对产品规范第3章“要求”中的所有项目，第4章“验证”都要给出检验方法。检验方法一般包括检
查、分析、演示、使用、试验等。对尺寸、重量、颜色、外观质量、标志和代号进行人工检查。对指标
很高难以用试验或统计方法检验的寿命、可靠性以及测试性等可采用分析方法验证。对维修性、互换性
和某些使用方面的定性要求可采用演示验证。对可靠性指标由于按GJB 899A-2009《可靠性鉴定验收试验
》来验证耗时长、费用大，可收集外场使用统计数据来验证。试验则是最常用的检验方法，如有适用的
通用试验方法，可直接引用或剪裁使用，若无现行方法可以选用，则应规定相应的试验方法。对一项技
术要求一般只规定一种试验方法，若有两种或多种试验方法时，应说明选用条件并规定仲裁方法。编写
产品规范时，检验方法的编写顺序通常应与第3章“要求”中各项要求的顺序一致。

    在编写具体项目的检验方法时，对性能测试通常应给出测试原理框图或与测试仪器仪表的连接关系
图，规定检验所用仪器仪表和设备及其要求、测试方法程序、测试结果记录、测试结果计算方法、测试
结果分析与评定方法；对试验项目通常应规定试验条件包括对试验场所或试验环境条件要求和试验仪器
设备的要求，对试验装置以及试验样品制备或预处理的要求，试验的内容、方法和程序，试验结果的记
录、计算分析与评定，试验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要求等内容。

4 结束语

    第3章“要求”和第4章“验证”是产品规范的核心内容，其中各项要求应全面、准确、可检验，保
证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满足规定的用途，并反映产品的实际性能水平；检验规则各项规定应科学合理，
确保检验的可操作性、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检验工作的经济性；检验方法应严谨、具体、可操作，防止
因订购方和承制方理解不一致而引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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